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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残疾人状况调查 

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 
 

 

各高校团委，各市残联： 

    为切实提高残疾人生活发展水平，省政府已将“启动全省

残疾人‘整体赶平均、共同奔小康’计划”作为重要民生实事

之一进行专门部署。为引导大学生关注支持民生事业，团省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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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残联、省学联、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决定在今年寒假期间，组

织动员山东籍大学生广泛开展残疾人状况调查社会实践活动。

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调查内容及调查方式 

通过大学生寒假返回家乡期间，就近就便，对本村、本社

区的城乡残疾人进行实名制调查，通过互联网数据维护进行汇

总分析。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残疾人家庭人口状况、生活水平（重

点做好残疾人家庭收入核算）、社会保障、公共服务、社会环境

等。 

二、时间安排及实施步骤 

1 月 15 日前，在山东省残联网站（www.sdcl.org.cn）、《齐

鲁晚报》及有关高校网站、媒体发布活动通知。 

1 月 15 日后，登陆山东省残联网站（www.sdcl.org.cn）“残

疾人状况大学生调查系统”，实名制（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学校班

级）注册“志愿服务调查号”，下载打印《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

活动介绍信》和《山东省残疾人基本情况调查表》。 

期间，大学生持《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介绍信》和《山

东省残疾人基本情况调查表》采取访谈方式，按照调查说明和

有关要求，在所在村（社区）入户进行残疾人状况问卷调查，

每人调查三户以上为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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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月 7 日前（调查截止时间），调查人按“志愿服务调查号”

进入“残疾人状况大学生调查系统”，一户一表逐一录入调查数

据。由后台工作人员电话抽查核实并按有效问卷标准审核无误

后，方可认定为有效调查问卷，并自动生成参加山东省政府民

生实事课题调查《大学生社会实践志愿活动证书》。 

2 月 15 日后，将在省残联网站公布有效参加调查活动的大

学生名单，并由参加人凭“志愿服务调查号”进入“残疾人状

况大学生调查系统”，下载打印由团省委、省残联、省学联、省

宏观院联合制发统一编号的《大学生社会实践志愿活动证书》。 

3 月初，采取随机抽奖方式产生 80 名幸运大学生志愿者，

每人给与 500 元的现金奖励（邮政寄发本人）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１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各高校团委、各市残联要将此

项活动作为服务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大局，组织动员大学生深入

基层、体察民情、服务弱势群体、增强社会责任感的重要实践

活动，积极发动，精心组织。各高校团委要将活动通知在校内

公布，将有关要求部署到学生。各级残联要为本地大学生开展

调查活动提供必要的支持。 

２、强化责任，保证质量。参与调查的大学生要本着对家

乡的热爱，以积极参与、敢于担当、科学严谨的态度，认真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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